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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行政院新聞局函，為 10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，凍結該局 101 年度歲出預算第 3 目「國

內新聞業務」第 2 節「辦理法令政策溝通宣導」1,000 萬元，檢送有關解凍書面報告，請查照案

。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9、10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

會議提出。） 

議事處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處理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議事處意見辦理。 

十二、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函，為 10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，針對該會「推展全民運動」之「打

造運動島計畫」凍結預算 500 萬元案，已備妥報告資料，請列入議程，請查照案。（本案經提

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9、10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出。） 

議事處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處理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議事處意見辦理。 

十三、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函，為 10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，檢送凍結第 2 目「青年輔導工

作」第 3 節「擴大青年公共參與」500 萬元之書面報告，請准予動支，請查照案。（本案經提本

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9、10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出。） 

議事處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處理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議事處意見辦理。 

十四、國立故宮博物院函，為 10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，檢送關於該院「業務費」中「大陸地

區旅費」及「國外旅費」凍結 50 萬元預算解凍報告，請查照案。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

期第 9、10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出。） 

議事處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處理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議事處意見辦理。 

十五、國立故宮博物院函，為 10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，檢送第 5 目「保存維護與文創行銷」

凍結 200 萬元預算解凍報告，請查照案。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9、10 次會議決定

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出。） 

議事處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處理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議事處意見辦理。 

十六、國立故宮博物院函，為 10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，檢送第 8 目「一般建築及設備」第 1

節「營建工程」中「其他房屋及公共設施更新」之「辦理大故宮計畫」凍結 500 萬元預算解凍

書面報告，請查照案。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9、10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

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出。） 

議事處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處理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議事處意見辦理。 

親民黨黨團提議增列部分： 

一、本院親民黨黨團擬具「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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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事處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議事處意見辦理。 

二、本院親民黨黨團擬具「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七條、第十二條及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

議案。 

議事處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議事處意見辦理。 

三、本院親民黨黨團擬具「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議事處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議事處意見辦理。 

四、本院親民黨黨團擬廢止「期貨交易稅條例」，請審議案。 

議事處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議事處意見辦理。 

主席：報告院會，一、有關報告事項中增列的委員提案、政府提案及各部會函請相關預算解凍案等

相關議案，其納入議程草案之前後順序授權議事處調整。 

二、議程草案第一百六十七案以下請議事人員一併宣讀，宣讀後均予以備查。 

一六七、本院經濟委員會函，為院會交付審查：一、經濟部函送修正「電腦軟體分級辦法」第二條

、第七條及第十一條條文案；二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「農會考核辦法」第五條條文及

第三條附表一、附表二等二案，經本院第 7 屆第 8 會期第 10 次會議決定展延審查期限，復逾立

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1 條所定展延審查期限，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，請查照案。 

一六八、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陳淑慧等 18 人於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3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

形，請查照案。 

一六九、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陳淑慧等 17 人於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5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

形，請查照案。 

一七○、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陳淑慧等 24 人於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6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

形，請查照案。 

一七一、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江惠貞等 21 人於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4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

形，請查照案。 

一七二、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孔文吉等 21 人於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4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

形，請查照案。 

一七三、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楊應雄等 18 人於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2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

形，請查照案。 

一七四、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蔡正元等 23 人於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5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

形，請查照案。 

一七五、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馬文君等 21 人於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4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


